附件五：自筹经费课题和欠发达地区课题的申报要求
一．自筹经费课题的申报单位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、各市委党校、各市电大，其他单位原则上不再设立自筹经费课题。自筹经费课题只在基础研究中设立。申报自筹经费课题者必须落实经费来源，由各科研管理部门在申报表相应栏目中盖章证明。
二．欠发达地区课题仅面向丽水、衢州、舟山三市申报。研究内容应围绕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和地方特色文化。
三、材料和时间要求

1.《自筹经费课题申报表》A3纸双面打印，中缝装订，一式2份+电子稿；
2 《活页》A3纸双面打印，中缝装订，一式11份+电子稿；
3.汇总表1份+电子稿（请严格按照样表格式用EXCEL文件格式制作）。
4.截止日期为2014年4月9日。逾期不予受理。

